
文化部令 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
文藝字第11330275262號

修正「文化藝術事業減免營業稅及娛樂稅審查小組電影片映演類認可基準」，並自即日生

效。

附修正「文化藝術事業減免營業稅及娛樂稅審查小組電影片映演類認可基準」

部　　長　李遠

文化藝術事業減免營業稅及娛樂稅審查小組電影片映演類認可基準修正規定

一、電影片認可基準

（一）國內外影展得獎或入圍之電影片。

（二）經文化部獎勵或輔導有案之電影片。

（三）經文化部審查並出具證明書敘明電影片符合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四

條，且不違反文化藝術事業減免營業稅及娛樂稅辦法第五條各款規定之普遍

級、保護級或輔導級電影片。

二、電影片認可相關規定

（一）認可期間最長六個月。

（二）前點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證明文件由文化部出具。

（三）電影片映演業於辦理減免稅登記時，應檢附文化部之認可文書及第一點各款

規定之任一證明文件。

（四）經認可之電影片映演活動，如逾越認可範圍或違反法令規定，應由文化部或

主管稽徵機關（副本抄送文化部）提報審查小組撤銷其認可。

（五）文化部應將前點第三款之證明清冊按月函送財政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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